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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各項運動代表隊水準，暨儲備代表隊隊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組成： 

(一)各項運動代表隊每學期開學第二週繳交訓練計畫及教練與隊員名冊至體育室備

查。 

(二)新組隊：每年 7 月 31 日前向體育室申請組隊，並繳交學年度訓練計畫，經室

務會議通過後成立。 

(三)受停隊之代表隊隔年 7 月 31 日前得再提出重新組隊申請。 

(四)本校運動代表隊依年度評鑑分ABCD四級。 

第三條 參加資格：凡本校在籍學生，均有資格經下列管道甄選後參加： 

(一)單項運動績優保送入學者。 

(二)由各教練或指導老師就全校學生中挑選運動表現優良，並具備榮譽感及對學校

與團隊認同精神與向心力者。 

第四條 訓練： 

(一)凡當選為學校各項運動代表隊隊員，均應參加專長訓練，並遵守團體紀律，重

視校譽。 

(二)訓練方法： 

1.體能訓練與技術訓練並重。 

2.個別指導、團體指導視各單項之需要決定。 

3.每次練習應撰寫訓練日誌，作為訓練調整與評鑑之依據。 

(三)運動績優保送生及本校特色運動項目，由教練與指導老師特別加強技術訓練及

課業輔導。 

 

第五條 管理： 

(一)各運動代表隊由體育室督導管理。 

(二)各隊隊員必須服從領隊、指導老師、教練之指導。 

(三)各隊選出隊長綜理隊務，隊長任期依學年度計(自每年 8 月 1 日起至隔年 7 月

31 日止)，得連選連任。 

(四)各隊運動器材之保管及財務管理應設專人負責；每年隊長交接時，該隊器材及

財務須列冊由指導老師監交，完成移交手續。 

(五)各隊每年 7 月底必須繳交該年度活動成果至體育室。 



 

第六條 校外比賽種類： 

(一)各醫學院校輪流舉辦之醫學盃聯誼賽。 

(二)教育部及大專體總所辦之比賽。 

(三)其他以專案簽准之比賽。 

第七條 校外比賽經費補助： 

(一)凡依規定代表學校參加醫學盃者，補助報名費、保險費、交通費、雜費與住宿

費。 

(二)凡依規定代表學校參加大運會、大專聯賽者，補助報名費、保險費、交通費、

雜費與住宿費。 

(三)選派參加醫學盃或大運會開(閉)幕典禮者，另補助當天住宿費。 

第八條 器材及服裝補助： 

(一)器材：於前一學年度結束前將下學年度所需器材種類、品牌、等級、數量及估

價單送至體育室，經同意後辦理請購手續（逾期視同放棄），每隊補助 7,000

元（評鑑獲A級之隊伍，補助至 8,000 元）。 

(二)服裝：每兩年補助各隊員比賽服一套（新台幣 800 元整）；於 10 月 31 日前將

服裝款式、大小及估價單送至體育室，經同意後辦理請購手續（逾期視同放

棄）。 

第九條 必須執行事宜： 

(一)確實出席每學期召開的運動代表隊會議。 

(二)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提交運動代表隊訓練計畫書至體育室建檔。 

(三)運動代表隊比賽結束後 2 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及核銷經費。 

(四)協助訓練場地設備之清潔維護。 

(五)支援辦理校內各項運動競賽。 

第十條 獎勵： 

(一)參加教育部、大專體總舉辦之各項競賽及醫學盃聯誼賽獲獎代表隊，依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暨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規定辦理獎勵，但未依規定參加訓練者，不

得申請。 

(二)運動績優甄審甄試學生獎助學金，依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但未依規定參加訓練者，不得申請。 

(三)代表隊員比賽成績表現優異者，畢業時得由指導老師陳報推薦頒發體育獎。 

(四)評鑑獲A級之隊伍，每年器材補助至 8,000 元。 

第十一條 年度評鑑： 

(一)評鑑項目(附件一) 

  1.組織架構：10％。 

  2.活動與競賽績效：45％(含訓練 15%、校內活動 15%、校外活動 15%)。 

  3.體育相關行政配合：40％(含場地與器材維護 10%、資料建檔 10%、行政

事務參與度 15%、財務管理 5%)。 

  4.特色：5％。 



 

(二)評鑑等級 

分為 A、B、C、D 四級。 

(三)評鑑標準 

1.A 級：90 分以上。 

2.B 級：70-89 分。 

3.C 級：60-69 分，輔導再評。 

4.D 級：60 分以下，予以退場。 

(四)評鑑程序 

1.由室主任推薦 5-7 名校內外委員，並由校長聘任，組成評鑑委員小組。 

2.代表隊應於指定日期繳交評鑑資料，並於評鑑當日派員說明。 

3.評鑑小組將評鑑結果送室務會議確認後公布結果。 

第十二條 退場機制： 

(一)未按時（每年 8 月 1 日前）填送教練推薦人選基本資料表至體育室之隊伍，得

給予停隊。 

(二)未繳交活動成果或經體育評鑑小組評估為D級之代表隊，得予以停隊。 

(三)兩年內未參加由教育部及大專體總主辦之賽事或該運動項目之指標性競賽，該

項目運動代表隊得予以停隊。 

(四)團隊人數不足或未依訓練時間辦理訓練者，得予以停隊。 

(五)訓練中未經教練同意，不參加練習者，得勒令退隊。 

(六)比賽中如有違反校規者，一律依照學生獎懲辦法提報懲處之。 

(七)經選派參加開(閉)幕典禮而未出席者，當次該隊參賽相關經費不予補助。 

(八)違反團隊規範、運動員精神及有損校譽等事情，情節嚴重者，得勒令退(停)

隊。 

(九)受停隊處置之代表隊，自停隊日一年內，不得以代表隊名義公開參加校外比賽

及申請學校經費補助。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